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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关于开展2024年度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

各重点用能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节能工作精神，推进完成能耗双控、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各项任务，扎实做好节能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助力全区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按照长治市能源局《关于加强节能监察能力建设健全节能监察体系做好年度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长能源节发〔2024〕41号），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开展2024年度节能监察工作通知如下： 
1、 工作原则和方法
立足现有体制机制，统筹节能领域监督管理和部门配合，创新节能监察方式方法，强化服务保障工作导向，做好问题整改和闭环管理。
(一)要聚焦建材、煤炭洗选、玻璃等重点行业年综合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实施节能监察。
(二)要以书面监察配合现场监察，要加强与工信(工业节能)、市场监管(能源计量、标准化)、统计(能源统计)、机关事务(公共机构节能)、住建(建筑节能)等部门协同配合，形成监察合力。
(三)要多渠道、分层次开展节能监察业务培训，扎实开展联合执法、业务交流和学习借鉴，切实提升节能监察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重点监察领域
(一)工业领域用能单位
监察范围: 2023年度综合能耗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工业企业。
监察内容: 1. 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 2. 能源管理机构和能源管理体系运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耗在线监测、落后机电设备和工艺淘汰更新以及能源计量、能源统计等节能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的执行情况。
(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监察范围:“十四五” 以来开工建设或投入生产、使用的设计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监察内容: 1.节能审查手续办理(包括项目节能审查审批文件及节能报告)情况; 2.节能审查意见落实(包括超批复用能、超限额用能、重大变更和能耗煤耗替代、绿电消纳等)情况; 3.节能验收(包括验收工作组开展工作、节能验收报告编制和用能工艺、用能设备、节能管理等)情况。
(三)非工业领域用能单位
监察范围: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以及大型酒店、商场、超市。
监察内容: 1.空调(热泵)机组、热泵热水机(器)、商用冷柜、商用燃气灶具等各类商用设备及各类家用电器、照明器具等的能效水平; 2.能源计量、能源统计情况; 3.节能宣传培训情况。
(四)节能服务机构
监察范围:各类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
监察内容:节能报告、节能诊断报告、能源审计报告、能源管理体系评价和认证及测试报告等咨询成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技术指导性。
(五)上年度节能监察“回头看”
监察范围:上一年度节能监察中发现各类问题的企业。监察内容:以“全覆盖”方式推动问题整改和闭环管理。
三、工作要求
（一）注重学习管理，做好节能工作
各重点用能单位要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等节能法律法规加强学习，指导工作，切实做好本单位节能相关工作。
（二）严格行政执法，推动节能工作
区能源局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针对省能源局确定的重点用能单位，结合执法计划，扎实开展节能监察行政执法，严格流程、标准、文书等，确保各重点用能单位将节能工作落实到实处。
（三）注重工作节点，确保工作落实
区能源局在扎实开展我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的同时，将积极配合省市能源局做好重点用能单位的抽查检查和督导工作。同时将根据工作需要和时间节点，上报节能工作的相关报表和阶段性工作总结，望各重点用能单位做好相关配合工作，圆满完成全区2024年度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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